宝钢特钢有限公司03-2、04-2地块涉及资产

转让项目挂牌公示文件
仅限东方钢铁注册交易会员参加；

东方钢铁负责网上竞价业务的开展，实物交收由转让方及受让方按合同约定进行；

标的物由受让方于转让方场地内，按本公示文件及双方签署的交易合同、协议等文件要求，自行拆除、搬离、清运。鉴于此，受让方聘用的施工单位须具备相关资质，且受让方须向转让方提供施工单位具备相关资质的证明文件：（1）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取得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受让方拟与施工方签署的委托拆除施工合同（若受让方为施工单位除外）；（3）施工方固废处置资质及相应的环评（或组织委托，但须提供书面的委托固废处置合同）；

受让方编制施工方案必须包含安全环保、危大项目拆除专项方案和作业安全风险控制措施等，施工中涉及影响河道及公共交通、防汛安全的均由受让方按照政府相关规定自行办理施工手续，并按相关要求落实施工措施等费用；

受让方须签订承诺书；

因标的物特殊，请各会员到现场看货确认后再参与竞标；

因标的物特殊，转让方以标的物现状转让，并不就标的物质量、功能、完整性做任何承诺或承担任何责任；

转让方组织集中看货后1个工作日内，意向受让方提交施工及固废处置的资质证明材料（按本公示材料中“第3条”要求提供），经转让方审核通过后组织集中竞价。意向受让方中标后不签约、签约后不履约或未满足本公示材料中“第9条”等要求的，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扣除（意向）受让方已缴纳的全部投标保证金；

受让方中标后3个工作日之内签订合同及相关协议，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银行划账方式一次性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交易价款及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于受让方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且扣除应扣款项（如有）后无息退还），合同生效之日标的物风险转移至受让方，所有风险均由受让方承担。

合同生效后，受让方应及时接收标的物。进场拆除标的物的施工工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第6个工作日开始计算，为40个自然日（因自然灾害、疫情等不可抗拒力原因导致的施工停滞，工期顺延），净地验收通过日为工期结束日。若受让方未按工期完成拆除、搬离、清运工作，逾期10天内，每逾期一天扣除履约保证金的2%；逾期10天至20天内，每逾期一天扣除履约保证金的5%；逾期达21天以上的，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且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另行处置标的物，追究受让方违约责任。

因标的物回收过程中的拆除、装运等全部作业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所有固废归受让方所有，并由受让方运出厂区按照国家、市相关规定自行处置；标的物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由受让方委托转让方处置，处置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受让方运输、加工、销售标的物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依法承担一切质量、环保等相关责任；

如需使用特种设备吊装作业，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相关安全管理规定要求；

受让方必须满足净地要求：场地（见图1红线范围，下同）内所有建构筑物（含设备基础、花坛、区域内部围墙等）拆至地坪，硬地坪（含道路）破碎（原则上不超过相应地坪-40cm)且垃圾清运出厂；地下室用土填平；场地无渣土及建筑垃圾堆积，场地平整到自然地坪(见自然土），并落实防尘措施。

附件： 1、转让资产分布图

       2、意向受让承诺书

       3、拆除现场安全环保协议

       4、合同相关方考核细则

附件1、转让资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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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红线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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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建构筑物区域分布示意图

